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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

(一)投标函

致：河南省焦南监狱

我们收到了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采购项目的招标文

件，经详细研究，我们决定参加该项目 三 标段投标活动并投标，我们郑重声明

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。

(1)我方投标报价（折扣率）为 77 %,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招标所需

货物及相关服务。

（2）如果我们的投标文件被接受，我们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。

（3）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中的规定，本投标文件的有效期自投标截止之日起90

日历天。在此有效期内，我方将严格遵守投标文件的承诺，本投标文件对我方具有约束

力，并可随时被接受中标。

（4）我们愿提供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文件、资料，并保证其真实性。

（5）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，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

我方的合同文件组成部分。

（6）除投标文件所提交的资料外，我方同意随时接受贵方的检查、询问，并根

据评标需要补充贵方要求提交的资料，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投标人中标的要

求。

（7）我们已经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(包括修改、补充的文件)和有关附件，

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
（8）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、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若评标过程中查出

有虚假，同意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，若中标之后查出有虚假，同

意废除中标资格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，承担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

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供应商： 河南盛历达商贸有限公司 （单位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2025 年 07 月 29 日



中小企业声明函 (货物)

本公司(联合体)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(财库﹝2020﹞46号)的规

定，本公司(联合体)参加河南省焦南监狱 (单位名称)的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

采购项目 (项目名称)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(含联合体中

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) 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(标的名称)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采购项目三标段 ，属于(采购文件中明

确的所属行业)工业 ；制造商为(企业名称)河南盛历达商贸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5 人，营业收入为65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150 万元①，属于微型企业(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) ；

2.(标的名称)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采购项目三标段 ，属于(采购文件中明

确的所属行业)工业 ；制造商为(企业名称)濮阳禾丰食品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125 人，营业收入为250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278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(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) ；

3.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采购项目三标段 (标的名称) , 属 于工业(采购

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) 行业；制造商为濮阳市濮源食业有限公司( 企 业 名 称 ), 从 业人员 85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105.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75.00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(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) 4.

河南省焦南监狱2025-2026年度部分罪犯生活物资采购项目三标段 (标的名称) , 属 于工业(采购文件中明

确的所属行业) 行业；制造商为河南伊清杰航牛肉有限公司( 企 业 名 称 ), 从 业人员 27 人，营业收

入为 79.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58.00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(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)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

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 (盖章)：河南盛历达商贸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年07月29日

①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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